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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3月31日
地点:杭州市江干区法院

号称是医学界推崇的“不老神药”其实含有禁止添

加的西药成分！网上卖药的夫妻为躲避查处，将“神

药”白天下架晚上上架，如此煞费苦心地折腾，最终还

是难逃法网。

2019年，网络上兴起了一种名为“悍马糖”的“神

药”。商家宣称该产品为马来西亚官方正品，主要成分

是医学界推崇为“不老神药”的“锁阳”，可增强体质、打

通血脉、改善睡眠、提高食欲，且不含任何西药成分。

开网店的王某、刘某夫妻见“悍马糖”很火，就以“悍马

糖”为店铺主打，改行卖起“保健品”。

由于销售火爆，夫妻俩很快又开了第二家网店。

不过，一段时间后，有买家反馈说吃了“悍马糖”后脸

红、头晕、身体酸痛。后来夫妻俩还收到了深圳某法院

寄来的起诉状，内容是因店铺内另一款“悍马”系列产

品含有毒有害成分，要求赔偿。

夫妻俩一合计，决定调整“销售策略”，把产品白天

下架、晚上再上架，同时限制购买数量，想方设法规避

平台和相关部门的查处。后来，两人退出网店，又转战

微信朋友圈继续少量出货，直到去年7月被杭州市江

干区警方抓获。

经鉴定，他们销售的“悍马糖”含有国家明令禁止

在保健食品中添加的西药成分他达拉非，买家反映的

头晕、脸红等症状正是这种西药成分引起的不良反

应。经查实，从知晓悍马糖含有害物质到2020年2月

的 3 个月时间内，夫妻俩销售的“悍马糖”共计 11 万

余元。

由于王某、刘某的行为不仅触犯刑法，且侵害众多

消费者合法权益、危害食品安全，江干区检察院向江干

区法院提起公诉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法院判令

两人支付所销售食品价款10倍的赔偿金，共计110余

万元，并公开赔礼道歉。

“我们错了，愿意认罪认罚。”法庭上，王某夫妻俩

眼泪汪汪，请求法官考虑他们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能

从轻处罚。该案将择日宣判。

时间:3月26日
地点：乐清市法院

恋爱一年，收到近80万元的转账和礼物……怎料

到，看似甜蜜爱情里却藏着欺骗，而象征那段爱情的

“信物”也一一被要求退还。

2019年1月，赵某和张某在网络上邂逅，自称单身

的赵某对张某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两人在一起后，赵

某更是疯狂示爱，隔三岔五就会给张某转账、送礼物，

还为张某开通了网上购物的亲情号，张某想买什么都

可以，赵某全部埋单。短短一年，赵某就为张某花了

近80万元。

戴着赵某送的铂金项链和黄金手链，张某觉得自

己遇到了“真命天子”，提出要带赵某去见家长。出乎

意料的是，赵某此时突然变得很敷衍，之前的种种细

节立刻在张某脑海中闪现：视频时突然挂断、多次拒

绝带她见家人……张某心灰意冷，提出分手。

然而张某万万没想到，分手后她才发现自己成

了第三者。原来，赵某早已结婚，他妻子此前多次被

银行通知信用卡逾期，多番查证后发现赵某竟在别的

女人身上掷下重金。为了追回这笔钱，赵某的妻子将

张某起诉到法院。

庭审中，乐清法院认为，张某虽不知情，但与赵某

的交往并非正当恋爱关系，且两人之间的赠予行为违

背了公序良俗，也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应当认定为无

效。综合赵某与张某的过错程度，法院最终判决张某

返还一条铂金项链、一条黄金手链、一只黄金手镯及

返还转账款20万元，并补偿购物折价款15万元。

时间：3月30日
地点：三门县法院

李某和王某同为某公司前员工。这天，王某拿着

一张借条和转账凭证来到三门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借条上的“借款人”李某及某公司共同归还 22 万元

借款。

为啥某公司也成了被告？原来，这张借条上，盖

了个公司章。

“这公司章是老板章总自己盖的，公司应该承担

还款责任。”

“我当时不在三门，怎么可能在借条上盖章呢？”

法庭上，李某和他的前老板、也就是公司法定代

表人章某为章到底是谁盖的，争得面红耳赤。

章某坚称这22万元借款是王某和李某之间的私

人借款，不是公司债务，他也没有盖过章。

同时，法庭通过调查发现，李某曾是该公司某项

业务的负责人，有使用公章的权力。不过公司授予李

某使用公章的范围，并不包含公司对外借贷。

那么，公章到底是谁盖的？

口说无凭，章某要证明公章不是自己盖的，必须

提供不在场证明。法庭上，章某还真的拿出了证据：

借款日期当天，他在济南出差时在两家外卖平台上的

消费记录，及使用微信和支付宝向当地多家商家扫码

付款的记录。

这些记录是否属实？法院查实，章某提供的

消费记录真实存在，且付款账户的确是章某的，相

关商家也都在济南当地。最终，基于生活常理及

提供的多项证据，法院排除多个账户均借给他人

使用或远程下订单的可能，对章某的答辩予以采

信，判决由李某归还王某 22 万元，公司无需承担还

款责任。

法庭上，一对夫妻眼泪汪汪

出差时的外卖订单，成了他的不在场证明

她想买的东西他都埋单？要还的！

商行卖的门砸死了人……怎么赔？
时间：3月30日
地点：衢州市柯城区法院

“谁能想到去买个门，就把命搭在那里！”提起父

亲，周先生的心情至今都无法平静。

都说“门面担当”，2019年底，想着新年快到了，家

里大门破旧，周先生的父亲周强（化名）便到衢州市柯

城区某建材商行购置新门。这本是一件喜事，谁想到

在挑选新门时，意外发生了：摆放在店内的一扇样品

门突然倒下，正在门边站着的周强应声被砸倒在地。

店外的路人发现后，合力将门抬起救出周强，店主也

立即拨打120。

因伤势较重，周先生将父亲先后转入衢州市多家

医院住院治疗。大约半个月后，周强突发意识丧失，

经抢救无效离世。

父亲是被门砸伤然后去世，周先生气愤不平，找

到该商行要求赔偿。但店主认为当时是周强自己没

有预知危险，而且他本来就患有晚期强直性脊柱炎等

疾病，因此拒绝赔偿。协商未果，周先生诉至柯城

法院。

法院查明，柯城某建材商行内有大量未加固定随

意放置的门，商行作为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致周强人身权遭受损害。经周先生申请，柯城法院委

托鉴定机构对周强的死因进行了鉴定，确认周强本次

外伤是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但因死者自身患有强

直性脊柱炎，系特殊体质，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经两次开庭后，法官近日再次组织双方调解。

最终，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建材商行及其法定代

表人支付周先生赔偿金 22 万元，目前已按期足额

履行。


